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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09 年第 1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二、 地點：本部2樓簡報室 

三、 主席：陳政務次長明堂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詳如簡報） 

主席裁示： 

１、 因應司法院建構大法庭制度，請資訊處依規劃於本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增加「大法庭專區」，提供民眾連結至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之

「判解函釋」單元進行查詢。 

２、 請矯正署於智慧監獄之相關系統建置完成後，辦理相關資料開放作

業。 

３、 請行政執行署持續辦理開放「已拍定不動產拍賣標的資料」相關作

業，俾外界加值運用。 

六、 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盤點結果」及「民間需求回應說明」。 

說明： 

１、 依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下稱設置要點)第 10 點，略以「應

按季檢視該機關與所屬機關提報之盤點資料及民間需求之回應說明，涉

機關主管法規疑義者，應會同機關法制單位檢討修正，並確認回應說明

之適切性；涉機關業務流程或資訊系統問題者，應排定改善期程，定期

追蹤列管；涉跨部會法規疑義者，應提報行政院諮詢小組」規定辦理。 

２、 提會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最新結果」及 108 年 10 月至 109

年 5月份「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俾利提交委員檢視及確認回

應說明之適切性。 

主席裁示：洽悉。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說明： 

１、 依設置要點第 11 點，略以「應按季提報該機關與所屬機關資料開放推

動成果送行政院諮詢小組備查，並按季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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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gov.tw）公開審查結果及說明未能開放之依據，並更新預計開放

資料集清單。」規定辦理。 

２、 提會報告本部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data.gov.tw）108 年第 3季至 109

年 2季中開放推動成果。 

主席裁示：洽悉。 

(三) 報告國家發展委員會「108 年推動政府資料開放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

涉本部之重點決議事項。 

說明：提會報告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08 年 10 月 1 日召開之「108 年推動政府

資料開放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中，涉本部之重點決議事項。 

主席裁示：洽悉。 

(四) 報告本部參與行政院「108 年度政府資料開放獎勵結果」及行政院於 109

年 2月 14日函頒修訂之「政府資料開放優質標章暨深化應用獎勵措施」

與「109 年度政府資料開放獎勵活動辦法」。 

說明： 

１、 提會報告行政院於 108 年 10 月 8 日函送之中央二級機關及地方政府

「108 年度政府資料開放獎勵結果」。 

２、 提會報告行政院於 109 年 2 月 14 日函頒修訂之「政府資料開放優質標

章暨深化應用獎勵措施」，及國家發展委員會依該獎勵措施，於 109 年

5月 7日函送之本(109)年度政府資料開放獎勵活動辦法相關獎項說明。 

主席裁示：為配合本年度政府資料開放評獎作業，請各所屬機關(單位)於 109

年 6月 30 日前完成業管資料集品質修正，並取得金標章，餘洽悉。 

(五) 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集申請下架情形」。 

說明：提會報告 108 年第 4 季至 109 年第 2 季中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集申請

下架情形。 

主席裁示： 

１、 有關廉政署、法律事務司及人事處因考量資料時效性及業務調整，擬申

請下架歷史資料乙事，鑑於相關資料均為各機關(單位)歷年推展各項

業務之重要成果，且仍具一定參考價值，請各機關(單位)評估是否保留

相關資料集並改以加註方式說明該筆資料之參考年限或主責機關(單

位)異動資訊，再行評估資料下架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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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有關矯正署臺東看守所因檔案格式錯誤，申請下架資料集 1 筆，審查

通過。 

七、 散會：下午3時30分 

 

                    紀錄：張雅筑陳明堂 

主席：陳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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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委員發言紀要 

二、上次會議決

議事項辦理

情形 

 

 

 

 

 

 

 

三、報告事項： 

 

 

 

 

 

 

 

 

 

 

 

 

 

 

 

 

 

 

 

 

 

 

 

 

 

 

 

 

張委員心玲：有關案由三請行政執行署依規劃按季提供「已拍定

不動產拍賣標的資料」，是否可每季直接將原始資料提供至「政

府資料開放平臺」，開放所有資料欄位，毋需藉由 API 取得特定

欄位再產生資料集? 

資訊處：本部將參考委員建議，持續評估及規劃開放「已拍定不

動產拍賣標的資料」相關作業。 

 

 

柴委員惠珍：有關民眾請法務部提供向網路服務供應者「要求提

供網路個人資料」及「要求限制網路內容」等統計資料，目前法

務部未進行統計，後續是否有相關規劃?另民眾提出之需求若涉

其他機關主管，是否有移轉民眾需求之相關機制及流程? 

張委員心玲：若民間需求非法務部主管及職權，秉持為民服務之

精神，回復民眾時是否可再提供洽詢管道? 

資訊處： 

（一） 考量建立相關統計機制需先釐清、確認統計之方法，並與

各機關研商適當之統計方式，再確認資訊系統面之可行性

及機關預算情況等成本效益評估，目前仍由相關單位規劃

中，尚無法提供民眾具體之實施時程。 

（二） 鑑於民眾於提出需求時，可同時指定建議派發、回復之機

關，若其中已包含主責機關，為避免重複作業，爰擬不另

案移轉民眾需求。 

 

柴委員惠珍：有關本次申請下架之歷史資料集，多為研究歷史變

遷或法規進展的珍貴素材，可瞭解因當時社會環境而造就之規劃

及發展，如因過時而下架資料相當可惜，另因業務調整而下架之

資料集，也仍有其參考價值，建議保留供後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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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委員發言紀要 

四、臨時動議： 張委員心玲：法務部提供之資料集量及品質在中央部會中一直保

持不錯的成績，在政府資料開放獎勵活動上卻無法獲取佳績甚為

可惜，以下幾點建議提供機關參考： 

（一） 建立敘獎機制，鼓勵各機關、單位踴躍參加相關獎勵活

動。 

（二） 向資料開放領域之相關專家學者請教建議及改善作法，以

更為符合獎勵活動之要求及規範。 

 

柴委員惠珍：法律應是每個人必備的小常識，卻仍有很多民眾對

法律感到陌生，是否可評估透過資料開放，提升民眾之法律認

知，並透過與中小學法律競賽或訓練活動結合，寓教於樂。 

 

陳召集人明堂：請本部所屬各機關(單位)將委員建議列入參考，

並視需要邀集資料開放領域之相關專家學者共同研商，透過不同

角度，思考如何取得獎勵活動佳績或做進一步的創新應用，提升

本部資料開放整體成熟度。 

 


